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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四川省长期处方管理规范实施细则》要求，为保证慢性病患

者用药安全，开具长期处方时，应当根据患者诊疗需要，在保证医

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情况下，确定处方天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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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符合四川省慢性病患者用药长期处方适用疾病病种及其用药范

围的患者，在简易门诊开具慢性病长期处方天数最长不超过4周；

根据慢性病特点经相应专科评估后，在相应专科门诊开具长期处方

天数最长不超过12周。超过4周的长期处方，专科医师应当严格评

估，充分告知用药风险，并在病历中记录，患者通过签字等方式确

认。

二、为贯彻落实卫健委关于残疾人就医便利服务十条举措，病情平

稳的残疾人患者在简易门诊开具慢性病长期处方时应出具相关残疾

证明资料，可适当延长用药天数，最长不超过12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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